
苗栗縣文山國小分校（巨蛋）體育館使用管理點

苗栗縣政府91.03.28府教體字第9100027528號函頒訂

苗栗縣政府99.2.23府教體字第0990031353號函修訂

苗栗縣政府102年 9月 2日府教體字第1020178666號函修訂

苗栗縣政府108年 9月 16日府教體字第1080177602號函頒訂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發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提昇縣民

    生活品質，加強維護苗栗縣文山國小分校（巨蛋）體育館(以下簡稱本館)

    之各項設施並充分發揮其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一) 本館使用範圍包括以下各項：

        (1)舉辦各項與場地設施目的相同之體育活動。

        (2)舉辦符合教育意義之各項文康活動。 

        (3)培(組)訓本縣各項對外比賽之代表隊。

        (4)舉辦各項社教活動。

        (5)提供全縣民眾一切正當休閒娛樂活動。

        (6)其他經政府核准之活動。

   （二）本館場地不提供作為民眾婚喪喜慶之場所。

三、凡欲使用本館作各項活動者，應依下列規定向苗栗縣立體育場（以下簡稱

    本場）辦理申請手續，經核准後始得使用。

    (一)使用單位原則應於使用日期一個月前，向本場發文申請敘明活動性質

及



        活動內容簡介，經核准申請登記排入使用期程。 

    (二)使用單位辦理活動如有售票者，應向稅務機關完成申報及完稅手續。

   （三）使用單位依通知函件日期繳納保證金，逾期未繳付視同放棄租借，經

         繳納場地使用保證金後取消使用保證金不予退還，其餘各項規費應於

         進場使用日前繳納完畢。本府單位使用場地若未能依時繳納相關規費

         應經函告本場，於經費核撥後繳付。

　  (四)使用單位如需改期時，更改期程應經本場於可用場地期程調整，無法

調

        整時，放棄原申請期程場地使用，所繳場地保證金不予退還。 

    (五)使用單位如有終止、更改活動性質或臨時取消，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六)本館租借使用優先順序以本場接獲申請函件為憑，且以本府主辦活動

為

        優先，企業或社會團體申請使用時，可逕向本場以函件申請登記經核

定

        後租用。 

　  (七)使用單位舉辦之活動內容，應依規定事先報請有關權責單位審查，有

關

        稅捐皆由使用單位負責繳納。



四、本館收費標準：

　   (一) 保證金：區分體育活動、非體育活動及職業運動活動。體育活動新

臺

          幣一萬元，非體育活動及職業運動活動新臺幣五萬元，保證金繳交

以

          即期銀行支票或現金繳納至本場保管款金融帳戶，於活動結束而無

損

          壞場地、設備、器材及繳清一切費用後，無息退還（租借場地並使

用

          高壓電力之冷氣空調每二日保證金加繳新臺幣五萬元整）。

　   (二) 實況轉播或錄影轉播：體育活動每場新臺幣三萬元(體育活動不售票

          者除外)，職業運動活動、非體育活動每場新臺幣五萬元。

　   (三)廣告費：廣告版面橫寬或高度尺寸四公尺（含）以下每面每天新臺幣

         一千元，四公尺以上八公尺（含）以下每面每天新臺幣二千元，超過

         八公尺以上每面每天新臺幣三千元，體育活動減半收費。

　   (四)場地使用費： 

　　     1.使用本館舉辦各項活動除須依收費標準表規定繳納場地使用費外，

           場地清潔由辦理單位負責。

　　     2.本府及附屬機關主辦之活動（未售票活動），得簽請縣長核定免收



           場地使用費、保證金。但場地電費（冷氣空調電費依使用電度數計

           費）、停車場使用費等，依實際使用量繳費。

　　     3.本府及附屬機關與其他機關、團體共同主辦之活動，得簽請縣長核

       定免收場地使用費。但承辦單位仍須繳納場地使用保證金、冷氣空

           調電費、停車場等費用。

　　 4.苗栗縣體育會承辦本府所委辦之體育會理事長盃、縣長盃體育活動

       使用本館場地，按收費標準減半繳付。但保證金、場地電費（冷氣

       空調電費依使用電度數計費）、停車場使用費等依實際使用量繳費。

　　 5.各機關、學校或體育團體為培育優秀運動人才，須使用本館作長期

       訓練者，應經本府核准後，得免收場地費。但保證金、冷氣空調電

       費、停車場使用費等依實際使用量繳費。

　　 6.停車場使用費標準由本府另訂之。

五、本場館公告保養維修期間停止開放。

六、館內佈置須先經本館同意，原有固定設備不得擅自變更。本館場地、器材、

設備如有損壞時，由使用單位負責修復或按時價賠償。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嚴禁進入本館：

（一）酗酒者。

（二）攜帶動物或其他危險物品者進入本館者。

（三）穿著木屐、拖鞋、釘鞋者。

八、進入本館場地時，嚴禁在場內抽煙、嚼檳榔及拋棄果皮紙屑、口香糖等殘

渣。

九、使用本館舉辦各項活動而引起糾紛及違法事件，應由使用單位或個人自行

負責處理，本場概不負責。

十、使用本館舉辦各項活動有關場地之佈置、招待、宣傳、售票、對號、環境

整理秩序及安全之維護等事項，均由使用單位負責，但應配合本館管理人

員之管理。

十一、本館場地租借以館內主場地為使用場地，活動需要室外廣場者亦應完成

申請使用並繳納室外場地使用費，借用物品器具應先完成借用手續，使用

完畢後負責歸還。

十二、如有委託本場代辦事務者，其代辦經費須由使用單位負擔之。

十三、申請使用本館場地未經核准前，不得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佈任

何消息。

十四、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場有權終止使用，申請使用單位不得異議。 

(一)活動項目有違政府法令規定，經有關單位禁止者。 



(二)場地有重要特殊用途經政府指定或申請租用期程與本府主辦活動使用

    日期衝突時，應以本府主辦活動為優先使用(原租用單位得申請無息

    退費，但不得要求其他賠償)      

(三)本場認為設備缺損有礙安全不適使用者或其活動設施有損本館場地

    者。

(四)活動項目變更或將場地設備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五)空襲或其他緊急災變者。 

(六)其他。

十五、使用單位如不遵守本要點之規定，除沒收其保證金外，並得取消其使用

  權利。

苗栗縣文山國小分校（巨蛋）體育館

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修正草案

體 育 活 動 
職 業 運 動

活 動 
非 體 育 活 動 備            註 

不 售 票 售    票 

每次繳付新

臺幣三千元。

〈所稱「每

次」係以使

用時間在四

每場次門

票收入，

扣除營業

稅,稅後節

餘10%計價。

每場次門票收

入，扣除營業

稅，稅後節餘

15%計價。 

每天（場）門票

收入扣除營業稅、

娛樂稅，稅後節

餘15%計價。未

滿新臺幣十萬元

1.活動場地申請使用高壓電力冷氣

  空調設備依實際用電度數計價，

使

  用直立式冷氣機每台每日計價新

  臺幣一千元整。



小時以內者

稱為一次，

未滿四小時

者以一次計

之〉。 

 者，以新臺幣五

萬元計價。不售

門票者每場(天)

以新臺幣五萬元

計價。 

2.連接本館電力供展場照明或加設

  電氣設施，每小時新臺幣二百元

每

  日以十小時計收，大型活動看台

觀

  眾人數超過 3千人以上，應加繳

付

  水費新臺幣三千元整。 

3.舞台燈光、音響、雷射之用電

  ，使用單位須自備發電機，若

  無法自備發電機而接用本館電源

  者，應經本館同意，如未按規定

而

  任意接用電源者，將以究責。

4.活動日前後一日為場佈及撤

  場時間免收費，需增加日數以

  每日新臺幣二千元計。

5.會議室、研習教室，每日以新臺

  幣二千元計價，室外廣場、環廊

空

  間，每日以新臺幣三千元計價

（環

  廊空間以東西南北邊計數，每邊

每

  日新臺幣三千元計）。

6.停車場使用費由本場另訂之。


